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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并重的原则 刑法作为国家公法，侧重于公权保护，而民法作为
私法，侧重于私权保护。司法实务中先刑后民的做法，其思想根源还是公权至上的观念在起作用。如
前所述，在现代法治国家，尤其是在公权思想历来就特别发达的中国，应当适当兴私权而抑公权，使
两者失衡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所以，在处理刑民关系时应当做到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并重。
对于可以不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尽量不要启动，如对某一行为的评价，刑法和民法在立法上发生冲
突时，应当尽量通过启动民事程序解决问题。对于行为究竟是民事违法还是刑事犯罪界限模糊的领域
，应当优先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问题，刑事诉讼只是备用手段。同时，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并重的
原则要求在案件的处理上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当事人主要是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即被害人究竟是通过
刑事诉讼程序还是民事诉讼程序来救济自己被侵害的权利，其本人应当有一定的决定权。这是基于以
下考虑： （1）刑民交叉案件所涉及的范围一般是侵犯被害人个人人身或财产权利的案件，其中大部
分从行为性质上看是较轻缓的案件，那些从根本上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严重犯罪，一般不可能
刑民交叉。所以，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当事人主要是被害人的自主选择权，不会对国
家和社会造成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不少此类案件，法律本来就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刑事自诉，比如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既然如此，当事人不选择刑事程序而选择民事程序，是当事人的权利，国家公权
力不应当对此进行干涉。比如，法院在审理侵犯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时，发现侵权人涉嫌知识产权犯罪
，应当征求被害人的意见，如果被害人选择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则一般不应当启动刑事诉讼程序，除
非犯罪行为非常严重，已经严重危害了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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